115 & £375F % 11345¢

hAREE L AROUARREAFP
Fw¢4*F§$$%’W%* FAz o (114# R
1655 ) » & )i :

B >

—_—

—\
M

F % 186

dr
e

AR e b RS N AR R G e R - - A2
Z A X e e R O B4 CH oA e IEE B B o }f@qﬁ B

A F ER Y o RAJrRAorgd AT 2 3BT e
¥
- ~EAEfep ARIISEL0Y B Az > 4o i M FRPEAL [ ¥ Ak
B (TRIE S d AR S RBRERBRT TR
?”%) N Fﬂ}r%J N r‘ﬁg:,\;;éJ N rﬂ'éJ . #?fifij % H
e o F

BERH L EMRD A E A A2 A K iR
PR s EE LT %iﬁﬂ‘—rfﬂ\fﬂﬁﬂ7?ﬁ“‘ﬁfﬂ

tg.sm

e

b

e (THARFHER) > B EBTHIRE 2
ELEr R BB T AT A B RT3
#72.0.5%2 1% T2 3R o P rB AEFHERS R 0 £
Bl pe 32290 » A034 00 e gy
HCF IR BB ~ 5 AR N PE T 4 TR BB e B iR 20 — AR
BFRBEFFEFRGEFBFEL AWML £
d ARIFH BB B A113297 21 P 13FF3F » it Hox
FFRLPABIAAHUBHE " Fdk, - " TR

2,

E A TERR ) At TERR, T H EAL

N/

\,

ﬁé%
Cm\:b_ﬁ?m

N

id

kG

£



iﬁ?ﬁwrﬁﬁﬁ%%&

2 J—)(CEE g -%.F\:.'jv/\ B\zﬁ

AP ik & &R = 74

SRS R

i% o 1@%?113312’9 17B 1953?38&\€

RSP 2 %R
g TeRdxg | 1
YeB 37 B (T R)

-

I—zrjjg__",l

22
=+

(A5

I A

F

AN
)

Sl

P&
i#ﬁ%’i
(Tﬁiﬁé

60

’lp

’]{ 'r}\

G HRFRETES =
F 2N HRT AR
i{é‘ri‘% FlEr g2 T

F) 2.1 Tz eE
,ﬁa%%#00®©
%51 T 0 £ %

2ZAFFTAH FIFFABEALHRBRA A > &P
|- 8 R P
F oo ¥ SEARfeRt E g s N AR AR
S kKA F (LB E%9-12~57-08F ~ A ¥
R EA T R AR E_%-z(}ﬁz‘ggggi;
15237 ) » £ fiil 5 i < 2
AR E 5 RY ‘T‘f;ﬁfqa; =2

7 M o

it 4p

”'z‘

(1% %25-~29-43

%3
) AWML TR ERE s BF TR VHER o L
Moo ‘Qi"{‘ﬂgf f@l;&,z oL
2 %
()R E v T 339582 42 A ETH L 0 AiEET N
TRAIEGTIIGELY 21p B2 > ALY 23p % (718 0 &
ﬁé% £ﬂ&ﬁ%%i’ﬁﬁ§ % F B E B ST 3T
e iER (4oF430E % 15 R HEP-2 A 8 71).%
?Lai fg'ztﬂwnﬁﬁz;igj ¥ A445E 5 TR AL
AR % 33905 2 44 F IR HC B 4T B T S LR S F 2



DRk 5 > e se ol B A 3 b4 0] 5 4455 5 197

REE) o eIlE B339 242 B o G LniEL e E i
TEDF A ) RV - b2 %L B
SRR SN S S LYk SN VRN 5
R R AT 0 A R B LER AR R RA  ERE EA
AL H 2 AR o

3

2 AiE 533902 4% 198 %240~ ¥ 3 = Ay

YL e A O RATH @ e R R

102 7k agfvd ~ 22 %

PR F % - RKBFFIZFI0FESIMERL - SR8 %
=) <

NI R O RN L8 RS S ST AR
PRELZ R b BB F LA X P E LM
BRiTa 2R GEFFTLBAEL T B R
PLERERTERB T2 MREFE > R GAEHEYT 2B
BEFdc 303 VTl ot Togrke | Nye

oo~ TERAE s TRA S TRER) FARFHER
ﬁﬁ@’#iﬁfﬁﬁfﬁﬁﬁiﬁﬁﬁﬁ’?#FEF°
A - (75 ﬁg;a F Pﬂg(% 7 ;i;\ igfmgza s PR TR 2

2 FODIETEAR T K- EHMZTE B T B E B

—~
[N
\'\;“\\



LA ARP 0 R P % TR AL
v ﬁ;J '7’1’- '//"'J%i’47l'-k KL ‘F)»})é‘ﬂl“ __f'J o

%\
1
\'\'\\
d
i
&S
[
=
S
ke

EHREEE PRI REF APk REFSFiE - £
%mﬁmﬁ’k%L4wfﬁm%’é%%$$ﬁ*i~ﬁ
do B A2 152 R w0 A E A dE R I e 2
T oo R E A K RS RAE RE5ETERAE T €

F oo FI oo i faih T

Rl | ;E;; ¥AI-H AL v ¥ q
gra|pE o BELH P BF B L2 R
%@ﬁﬁﬂﬁéﬁi m@%ﬁwygﬁ%@éw\oﬁﬁéﬁﬂﬁﬁ
3 AL E RE - ,;mﬂ 73

-~

E
e
[
T
jpa}
[h=3
Yhey
q\\
@1
(2
%\
\_j
N
s}r“
(S ]
=
\_\"" H\
|k
\y

|
i
|
H
P

2 FELRA BRI FhHo R
“F 0 F o R R %@P 534
ESCESLE QEETIEGES U NS S
'/:I,
i

Z%Emrﬁ’%ﬁ %ﬁ\ﬁaiﬁiﬁ

B ~w 2 R A g2 &% 4,,%,\}&%\ A S T
A2, *:‘Mn%ﬁfﬁbwﬁaﬁ? 2R~ et EEARRE -
PR (AR E&FE SO ) » A 2 917 2.7 1Y
TR
s EIEs R R HE ekt 2 0 AR EPERFLAE
TRz o FHE PR AEHFLEERIE T P oo
AP B AR AR R TS A o e S W2
FIRTL R AW
R 7E % 3BiE2 1 F 1B E ~ R3AM T A AICE G
ZAERB P G iEEZ 1FE (A E%3E ) 21
SE > FOLAA LAY 25 RS ue A (*
DB eEBE 1 TR Aded o JAE R R PG AN Y

WP G A AR APLGE FR R TR

£mA



-
A

t2Z EERM S TR EIBIEZ2%2IW AT H B ik 2
F380E AT 7 23 2NN - IR f LY 7 as*{f%;‘;»]'z
o AR R o 2R RHE L AR R E AT B }i?\LF
o é'p.%ir'au W E P4 .ﬁ?.;{é‘_;}j‘%\vz WH B 4 2 A ﬂ{ﬁ’*_yfu\I

H 7 Zpe o A_m ke A R e BTt B A 7%3:
Fl’? )

~HF G é’u?‘;"riéﬂﬁw
(F)oFR g YURLE AN SR ek 2R 0 p113E10

e s der TogiskE | v Toedr )~ Timadist |~ TR

z_%J‘g'l At 7 _{1%%1 X7 N E AN A2 IR L E e
FEHBA R AR B FEHE S A B2 E R
fiﬁﬁ%iﬁﬁﬁ&@’ﬁéi%iﬁﬁﬁ’{ﬁiﬁﬁ
Gl e g lE6 53 % 18 Bk 5880 % v

e ddrEheso gt r Phasd ok 8 > a2 R
zwﬁa%%#ﬁ@’zwk%b¢*<w?é&%¢P§§ﬁ£$

41??]}?; ) llﬂ\]‘mﬂ,ﬁ' l;frg.jj‘ﬁ,

B ETFHBM TG

AR N S DA Elﬁé&jpm'14c@j= ;dinEsz’E N

BPEkiE ’i\q)a T BSRE > G E AR

Pz- 0GR mT BB fae e o

BF2 o FlRGHRH 2 - % THE- %

i 2F 0 Al FARIE f’r’}fgpﬁ‘fr%;ﬁ:y Lo B {75 A F)

S - SEHR R m A LT B M > e A2

ko FIR TR R %&?"’rién:a‘_ TEHCBPA N A )4 B
B4 B2 A GAer2 FE ke Rl S BT 40

(H}
Njud
C&H

-]



-

£ RARTTARA P B B O 2 e E R AP B
ERE R LS E S AR Y Rt A
8RR A EFHPME A LHE - T A M

o S ERTHBMNAL p ARG W ETE S R o i KW
BgALr o Fle i pkFRE Y TR @ Tifiﬁ‘tig%ﬁi‘ﬁ"ﬁ’f
» TANTE G NP A Y LA IR L8 e B de B3R

T
9L»Fﬁ:7 pﬁ\r‘:ﬂ (ﬁ’»rs = F’DIIO’& r'._" %/”776%{4 J fé,;.‘] ?;Q

2
%

\4
N
Ry’

3y

P
\\m
[aayd

EapenFe Togdiks |  BERPLERAIE LT
2#MJ\ ﬁgwjg%@ A
Blzpe ] A
EECE S %\30* Wik > 3113# 122 24p 105304 35 g
AF OO0OROOKIE0005 w258 F Brgc B = f 37,
AR AR AR P00 0 TR R 1 0F
ARG IplRA S EyHAK 0 Fla 2Tz % 339
2. 4527 ~ B30 F222 =2 A N FIEH B AZ R ~ )
%2160% ~ 210052 7@ g2 F ~ 72 $2160F ~ %212
Fz TR GRERTERPAF FERFLNr 2 RN
4#2710p 2114E R % R#FF %3754 2430114+
102 29p e & (THDE) 0 F %2 T
XebrEi XV L o BET X
SR TTarkE | o 2wk
PR B ARREE AR D S 3E S A 0 A
4*¢i%ﬁ%ﬂﬂﬂﬁwﬁ%ﬁ AR
*»:pH B e “h;fﬂf% NI <§Lﬂ\rm£=ﬁ:‘§
iéfﬁ“x%@ﬁﬂx%— FHRERT SR
«%@ﬁ%%ﬁﬁuHQMFWFJEvr%’@iﬂét
7%‘»4* .rﬂ%v%ﬂ\ b
AE O LN L XA ﬂéc%?;'fﬁ”ﬁ?ﬁ.@rﬁ “‘ﬁ’:’zéﬁé%’f C B~
Eﬁ)“ FomUBRIRE T » FE A s e EPHBM
PR MR R P R R e - SR B e

‘hﬂt

N
%

= \w W
‘H@
B .
=
I
ﬁ
1%
“&
‘n‘!
ﬁ‘
\‘Q‘-E_
4ok

* m



LT ETI A 304 HTE ﬂrg@gﬂiﬁbg&;&];‘i— » M i}“

U e B RN T A s RFEIA 0

mEE RS AR BN B GRE P2

P - BMG ERF L AL

Ppt e BERAEFRZ F299EFIE w0 Hided 2 oo
FTRARzZHEAZDF  RET 8 FF IR 7 83ar -

v = EN & 115 =& 6 . 11 2

MEF - LR 2 F s

A rEPERARE -

4R PRA DA BT E820p PoAP P RIRd o A

Nk (BR'WEA) > PR E SR ik o H K st b R

[Pt
ok
&
o
(.
%
-
Pl
=
o3
A0
é;ﬁ
[N
DO
o
s
=
«.—;} .
»
&
:_%4“;
A4
P
e
(bt
e
=
e
N
NS
i
(3

.
e
%\
fis
A
G
q
.
L
i
-
NI
ot 8

¢ ER AR 52100
(RgREfF i)

B BT E O AT HARAE A ASE T
= o

Bk WM R LR BRI NNEF W R
= BF R AFEN RSB AL e
1



{

$odm T - o Rl E P TET G
L

ERNEVY- ?m~?4iﬁ‘%%%%éﬁﬁﬁﬁ“®%lﬂ’
ﬂ' 2\ W\%’I-ﬁ; Z_ o

m
N J’T’”{%}gt}lﬁ\?

ml4
o

B R ELIERTE 4 R

TH

FOR2ELFAIIER TR K 0 A3E M 10E T § PR P
#ﬂ%friﬁ':?l’:%;wﬁﬁjﬁoﬂ B2Hp Mt & *EA7%
o+ &

5

o MAF 0 RBY 1 5E T ] E AT R
|ZT—§J§O

R AT S DLE RS

bt £

Kl SER FE

1 113&120 17p § W R %

5 RERESRRG A7 Fg (5 k43 1
36

FN\A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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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5年度金訴字第1134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張裕和








指定辯護人  本院公設辯護人湯明純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4年度偵字第18616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張裕和共同犯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四十四條第一項第一款之三人以上共同以網際網路對公眾散布而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捌月。未扣案如附表所示之物均沒收。
　　事　實
一、張裕和自民國113年10月間起，加入通訊軟體暱稱「巴斯光年」（即戴子榮，由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另案偵辦）、「和尚」、「鄭成功」、「秋香」、「蔣佳儀」及其他真實姓名年籍不詳之成年人所組成之以3人以上共犯詐欺取財為手段，具有持續性、牟利性、結構性之詐欺集團犯罪組織（下稱本案詐欺集團），擔任收取詐騙款項之車手，負責依指示出面索取被害人遭訛詐贓款，並約定以收受詐欺贓款之0.5%至1%作為報酬。嗣即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3人以上共同以網際網路對公眾散布詐欺取財、掩飾或隱匿特定詐欺取財犯罪所得之一般洗錢、行使偽造私文書及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等之犯意聯絡，先由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3年9月21日13時許，在網路上投放投資廣告連結至通訊軟體暱稱「蔣佳儀」，曾月芳因連結該廣告而將「蔣佳儀」加入好友後，「蔣佳儀」便向其佯稱：至投資軟體「策聯國際股份有限公司」投資股票可獲利云云，致曾月芳陷於錯誤，而同意以面交方式交付投資款項。張裕和遂依「鄭成功」之指示，先至超商列印偽造之「策聯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策聯公司）之工作證及收款憑條，再於113年12月17日19時38分許，前往新北市○○區○○路0段00號全家超商門口前，配戴上開偽造工作證，佯為「策聯公司」之專員，並於上開偽造收款憑條之經辦人欄位簽立「張越豪」姓名、填寫金額及日期後，交付予曾月芳而收取新臺幣（下同）60萬元現金得手。張裕和復依「鄭成功」之指示，前往鴻海公司附近公園將前開詐欺贓款放置於指定地點以便由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收取，以此方式製造金流斷點以掩飾、隱匿詐欺所得來源及去向。
二、案經曾月芳訴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土城分局報請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下列所引用之證據資料，因當事人均未爭執證據能力，依司法院頒「刑事判決精簡原則」，得不予說明。
二、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張裕和於警詢、偵訊及本院準備程序、審理時均坦承不諱（見偵卷第9-12、57-58頁、本院卷第68、74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曾月芳於警詢時之證述相符（見偵卷第15-23頁），並有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監視錄影畫面照片、策聯公司收款憑條（見偵卷第25、29-43頁），足認被告上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可堪採信。從而，本案事證明確，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新舊法比較：刑法第339條之4之加重詐欺罪，在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於115年1月21日修正，同年1月23日施行後，其構成要件及刑度均未變更，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所增訂之加重條件（如第43條第1項規定詐欺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一定金額以上即加重其法定刑，第44條第1項規定並犯刑法第339條之4加重詐欺罪所列數款行為態樣之加重其刑規定等），係就刑法第339條之4之罪，於有各該條之加重處罰事由時，予以加重處罰，係成立另一獨立之罪名，屬刑法分則加重之性質，此乃被告行為時所無之處罰，自無新舊法比較之問題，而應依刑法第1條罪刑法定原則，無溯及既往予以適用之餘地。
  ㈡是核被告所為，係犯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4條第1項第1款之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第3款之三人以上共同以網際網路對公眾散布而犯詐欺取財罪、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刑法第216條、第212條之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罪、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又偽造之策聯公司收款憑條即私文書上偽造公司之印文、經辦人之簽名，係偽造私文書之部分行為，又偽造私文書之低度行為，為行使偽造私文書之高度行為所吸收；偽造策聯公司工作證即特種文書之低度行為，為行使偽造特種文書之高度行為吸收，均不另論罪。被告與「巴斯光年」、「和尚」、「鄭成功」、「秋香」、「蔣佳儀」等本案詐欺集團成員間，就本案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為共同正犯。被告係以一行為觸犯上開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均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論以之詐欺危害防制條例第44條第1項第1款之罪論處。
  ㈢被告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罪，而有同條項第3款之情形，應依修正前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4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按刑法第339條之4規定之法定刑加重其刑二分之一（依該條第2項規定，其最高度及最低度同加之，即法院量刑應從1年6月以上10年6月以下範圍內量定，修正前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4條立法理由第3點有明確說明）。
  ㈣按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修正前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定有明文。查被告於偵查及本院準備程序、審理時均坦承犯行，業如前述，又於供稱未實際領到報酬等語（見本院金訴卷第68頁），卷內亦無其他證據可認被告領有報酬，是無犯罪所得繳交問題，應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減輕其刑。
　㈤按想像競合犯侵害數法益者皆成立犯罪，論罪時必須輕、重罪併舉論述，同時宣告所犯各罪名，包括各罪有無加重、減免其刑之情形，亦應說明論列，量刑時併衡酌輕罪部分量刑事由，評價始為充足，然後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處斷」，非謂對於其餘各罪可置而不論。因此，法院決定處斷刑時，雖以其中最重罪名之法定刑，做為裁量之準據，惟於裁量其輕重時，仍應將輕罪合併評價在內。查被告於偵查及本院準備程序、審理時均坦承犯行，且無犯罪所得繳交問題，業如前述，合於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減輕其刑規定，揆諸上述說明，爰於後述依刑法第57條量刑時一併衡酌即可。
  ㈥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正值青壯，竟不思以正當途徑賺取所需，反加入本案詐欺集團擔任取款車手，助長詐欺、洗錢案件之氾濫，造成告訴人重大損失，實應予以非難，考量被告犯後坦承犯行，兼衡其素行、違犯本案之動機、目的、手段情節、加入本案詐欺集團時間長短、犯後態度、向告訴人收取款項之金額、告訴人於本案所受損失，暨被告於本院審理時所陳之教育程度、家庭生活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見本院金訴卷第75頁），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以資懲儆。
四、按犯詐欺犯罪，其供犯罪所用之物，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沒收之，詐欺犯罪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前2項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明定。查未扣案偽造之本案策聯公司收款憑條及工作證（見偵卷第31頁）各1張，均為被告為本案犯行所用之物，均應予以宣告沒收（又上開收款憑條、工作證雖未扣案，惟其不法性係在於其上偽造之內容，而非該物本身之價值，若宣告追徵，實不具刑法上之重要性，爰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之規定，不併依同法第38條第4項宣告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又被告供稱其為本案犯行未實際領有報酬，業如前述，卷內復無證據可認其向告訴人收取之款項為其保有或可支配，是無從宣告沒收及追徵犯罪所得，併予敘明。
五、不另為免訴之諭知
　㈠公訴意旨另以被告基於參與犯罪組織之犯意，自113年10月間起，加入「巴斯光年」、「和尚」、「鄭成功」、「秋香」等真實姓名年籍不詳之成年人所組成之以3人以上共犯詐欺取財為手段，具有持續性、牟利性、結構性之詐欺集團犯罪組織即本案詐欺集團，並為上開本案犯行，是就本案犯行尚涉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嫌等語。
　㈡按參與犯罪組織，指加入犯罪組織成為組織之成員，而不問參加組織活動與否，犯罪即屬成立。行為人如持續參加組織活動或與組織保持聯絡，在未經自首或有其他積極事實，足以證明其確已脫離或解散該組織之前，其違法行為，仍繼續存在，即為行為之繼續，而屬實質上一罪，至行為終了時，仍論為一罪。行為人為實施詐欺行為而參與詐欺犯罪組織，並於參與詐欺犯罪組織之行為繼續中，先後加重詐欺取得數人之財產，依本院見解，僅應就事實上首次或最先繫屬法院該案之首次加重詐欺取財犯行，論以想像競合犯，而其後之加重詐欺取財犯行，則單獨論以加重詐欺取財罪，自不能再另與參與犯罪組織犯行論以想像競合，以免重複評價。又想像競合犯之一罪，如經實體判決確定，其想像競合之他罪，即使未曾審判，因原係裁判上之一罪，即屬同一案件，不能另行追訴，如再行起訴，即應諭知免訴之判決。是行為人因參與同一詐欺犯罪組織而先後犯詐欺取財數罪，如先繫屬之前案，法院僅依檢察官起訴之加重詐欺取財部分判決有罪確定，其既判力固及於未經起訴之參與犯罪組織罪；檢察官如再於後案起訴被告犯參與犯罪組織罪及加重詐欺取財罪，參與犯罪組織部分為前案既判力所及，依法既應諭知免訴之判決，已與後案被訴之加重詐欺取財罪，失其單一性不可分關係，加重詐欺取財部分自無從為前案既判力所及。惟二罪既均經起訴，法院仍應依訴訟法上考察，而僅就加重詐欺取財部分論處罪刑，並於理由內說明不另為被訴參與犯罪組織部分免訴之諭知（最高法院110年台上字第776號判決意旨參照）。
　㈢查被告前因與「巴斯光年」、真實姓名年籍不詳、自稱「火雲斜神」、「古雷佛」等所屬三人以上詐欺集團成員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基於三人上共同詐欺取財、洗錢、行使偽造私文書之犯意聯絡，於113年12月24日10時30分許在臺北市○○區○○路0段000號向該案遭上開詐欺集團成員詐騙而陷於錯誤之告訴人林玉梅收取50萬元，並提示偽造之工作證、交付偽造之收據1張而為警當場查獲，因而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2項、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詐欺取財未遂罪、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刑法第216條、第212條之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等犯行，業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於114年2月10日以114年度審原訴字第37號判決，該判決於114年10月29日確定等情（下稱前案），有該判決、被告之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查。觀諸前案詐欺集團與本案詐欺集團均有成員「巴斯光年」者，且前案係對該案告訴人施以假投資之詐術，與本案對告訴人曾月芳所施以之詐術方式相同，又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時供稱除加入本案詐欺集團外，無另外加入過其他犯罪組織等語（見本院金訴卷第68頁），堪認前案之詐欺集團與本案詐欺集團實為相同之犯罪組織。既前案之詐欺集團與本案詐欺集團係為相同犯罪組織，依上開說明，被告因加入本案詐欺集團所犯參與犯罪組織罪，應與事實上首次或最先繫屬法院之因加入詐欺集團而首次為加重詐欺取財犯行，論以想像競合犯，若首次為加重詐欺取財犯行業經法院實體判決確定，則後案就參與同一詐欺犯罪組織犯行，因業為前案既判力效力所及，即應諭知免訴判決，從而，就本案被告所犯參與犯罪組織罪部犯行，本應為免訴判決，然公訴意旨既認此部分與前開經本院論罪部分有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爰不另為免訴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王涂芝提起公訴，檢察官高智美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1　　日
　　　　　　　　　刑事第二十庭　法　官　林翊臻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 (應附繕本) ，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其未敘述上訴理
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
上級法院」。
　　　　　　　　　　　　　　　　書記官　劉軒揚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7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
（行使偽造變造或登載不實之文書罪）
行使第210條至第215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中華民國刑法第210條
（偽造變造私文書罪）
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2條
偽造、變造護照、旅券、免許證、特許證及關於品行、能力、服務或其他相類之證書、介紹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洗錢防制法第19條
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
		編號

		應沒收物品



		1

		113年12月17日策聯國際股份有限公司收款憑條1張



		2

		策聯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工作證（姓名：張越豪）1張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5年度金訴字第1134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張裕和









指定辯護人  本院公設辯護人湯明純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4年度偵字第186

16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張裕和共同犯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四十四條第一項第一款之

三人以上共同以網際網路對公眾散布而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

刑壹年捌月。未扣案如附表所示之物均沒收。

　　事　實

一、張裕和自民國113年10月間起，加入通訊軟體暱稱「巴斯光

    年」（即戴子榮，由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另案偵辦）

    、「和尚」、「鄭成功」、「秋香」、「蔣佳儀」及其他真

    實姓名年籍不詳之成年人所組成之以3人以上共犯詐欺取財為

    手段，具有持續性、牟利性、結構性之詐欺集團犯罪組織（

    下稱本案詐欺集團），擔任收取詐騙款項之車手，負責依指

    示出面索取被害人遭訛詐贓款，並約定以收受詐欺贓款之0.

    5%至1%作為報酬。嗣即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共同意圖為自

    己不法之所有，基於3人以上共同以網際網路對公眾散布詐

    欺取財、掩飾或隱匿特定詐欺取財犯罪所得之一般洗錢、行

    使偽造私文書及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等之犯意聯絡，先由本案

    詐欺集團成員於113年9月21日13時許，在網路上投放投資廣

    告連結至通訊軟體暱稱「蔣佳儀」，曾月芳因連結該廣告而

    將「蔣佳儀」加入好友後，「蔣佳儀」便向其佯稱：至投資

    軟體「策聯國際股份有限公司」投資股票可獲利云云，致曾

    月芳陷於錯誤，而同意以面交方式交付投資款項。張裕和遂

    依「鄭成功」之指示，先至超商列印偽造之「策聯國際股份

    有限公司」（下稱策聯公司）之工作證及收款憑條，再於11

    3年12月17日19時38分許，前往新北市○○區○○路0段00號全家

    超商門口前，配戴上開偽造工作證，佯為「策聯公司」之專

    員，並於上開偽造收款憑條之經辦人欄位簽立「張越豪」姓名

    、填寫金額及日期後，交付予曾月芳而收取新臺幣（下同）

    60萬元現金得手。張裕和復依「鄭成功」之指示，前往鴻海公

    司附近公園將前開詐欺贓款放置於指定地點以便由本案詐欺

    集團成員收取，以此方式製造金流斷點以掩飾、隱匿詐欺所得來

    源及去向。

二、案經曾月芳訴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土城分局報請臺灣新北地

    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下列所引用之證據資料，因當事人均未爭執證據能力，依司

    法院頒「刑事判決精簡原則」，得不予說明。

二、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張裕和於警詢、偵訊及本院準備程

    序、審理時均坦承不諱（見偵卷第9-12、57-58頁、本院卷

    第68、74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曾月芳於警詢時之證述相

    符（見偵卷第15-23頁），並有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監

    視錄影畫面照片、策聯公司收款憑條（見偵卷第25、29-43

    頁），足認被告上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可堪採信。從

    而，本案事證明確，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新舊法比較：刑法第339條之4之加重詐欺罪，在詐欺犯罪危

    害防制條例於115年1月21日修正，同年1月23日施行後，其

    構成要件及刑度均未變更，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所增訂

    之加重條件（如第43條第1項規定詐欺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

    利益達一定金額以上即加重其法定刑，第44條第1項規定並

    犯刑法第339條之4加重詐欺罪所列數款行為態樣之加重其刑

    規定等），係就刑法第339條之4之罪，於有各該條之加重處

    罰事由時，予以加重處罰，係成立另一獨立之罪名，屬刑法

    分則加重之性質，此乃被告行為時所無之處罰，自無新舊法

    比較之問題，而應依刑法第1條罪刑法定原則，無溯及既往

    予以適用之餘地。

  ㈡是核被告所為，係犯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4條第1項第1

    款之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第3款之三人以上共同

    以網際網路對公眾散布而犯詐欺取財罪、刑法第216條、第2

    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刑法第216條、第212條之行使偽造

    特種文書罪、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

    又偽造之策聯公司收款憑條即私文書上偽造公司之印文、經

    辦人之簽名，係偽造私文書之部分行為，又偽造私文書之低

    度行為，為行使偽造私文書之高度行為所吸收；偽造策聯公

    司工作證即特種文書之低度行為，為行使偽造特種文書之高

    度行為吸收，均不另論罪。被告與「巴斯光年」、「和尚」

    、「鄭成功」、「秋香」、「蔣佳儀」等本案詐欺集團成員

    間，就本案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為共同正犯。被告

    係以一行為觸犯上開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均應依刑法第

    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論以之詐欺危害防制條例第44條第1

    項第1款之罪論處。

  ㈢被告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罪，而有同條項第3款之

    情形，應依修正前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4條第1項第1款

    之規定，按刑法第339條之4規定之法定刑加重其刑二分之一

    （依該條第2項規定，其最高度及最低度同加之，即法院量

    刑應從1年6月以上10年6月以下範圍內量定，修正前詐欺犯

    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4條立法理由第3點有明確說明）。

  ㈣按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

    ，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修正前詐欺犯罪危害

    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定有明文。查被告於偵查及本院準備程

    序、審理時均坦承犯行，業如前述，又於供稱未實際領到報

    酬等語（見本院金訴卷第68頁），卷內亦無其他證據可認被

    告領有報酬，是無犯罪所得繳交問題，應依詐欺犯罪危害防

    制條例第47條前段減輕其刑。

　㈤按想像競合犯侵害數法益者皆成立犯罪，論罪時必須輕、重

    罪併舉論述，同時宣告所犯各罪名，包括各罪有無加重、減

    免其刑之情形，亦應說明論列，量刑時併衡酌輕罪部分量刑

    事由，評價始為充足，然後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

    處斷」，非謂對於其餘各罪可置而不論。因此，法院決定處

    斷刑時，雖以其中最重罪名之法定刑，做為裁量之準據，惟

    於裁量其輕重時，仍應將輕罪合併評價在內。查被告於偵查

    及本院準備程序、審理時均坦承犯行，且無犯罪所得繳交問

    題，業如前述，合於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減輕其刑規定

    ，揆諸上述說明，爰於後述依刑法第57條量刑時一併衡酌即

    可。

  ㈥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正值青壯，竟不思以正

    當途徑賺取所需，反加入本案詐欺集團擔任取款車手，助長

    詐欺、洗錢案件之氾濫，造成告訴人重大損失，實應予以非

    難，考量被告犯後坦承犯行，兼衡其素行、違犯本案之動機

    、目的、手段情節、加入本案詐欺集團時間長短、犯後態度

    、向告訴人收取款項之金額、告訴人於本案所受損失，暨被

    告於本院審理時所陳之教育程度、家庭生活經濟狀況等一切

    情狀（見本院金訴卷第75頁），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以資

    懲儆。

四、按犯詐欺犯罪，其供犯罪所用之物，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

    否，均沒收之，詐欺犯罪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定有明文。

    次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前2項之沒收

    ，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明定。查未扣案偽造之本

    案策聯公司收款憑條及工作證（見偵卷第31頁）各1張，均

    為被告為本案犯行所用之物，均應予以宣告沒收（又上開收

    款憑條、工作證雖未扣案，惟其不法性係在於其上偽造之內

    容，而非該物本身之價值，若宣告追徵，實不具刑法上之重

    要性，爰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之規定，不併依同法第38條

    第4項宣告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

    其價額）。又被告供稱其為本案犯行未實際領有報酬，業如

    前述，卷內復無證據可認其向告訴人收取之款項為其保有或

    可支配，是無從宣告沒收及追徵犯罪所得，併予敘明。

五、不另為免訴之諭知

　㈠公訴意旨另以被告基於參與犯罪組織之犯意，自113年10月間

    起，加入「巴斯光年」、「和尚」、「鄭成功」、「秋香」

    等真實姓名年籍不詳之成年人所組成之以3人以上共犯詐欺取

    財為手段，具有持續性、牟利性、結構性之詐欺集團犯罪組

    織即本案詐欺集團，並為上開本案犯行，是就本案犯行尚涉

    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嫌等

    語。

　㈡按參與犯罪組織，指加入犯罪組織成為組織之成員，而不問

    參加組織活動與否，犯罪即屬成立。行為人如持續參加組織

    活動或與組織保持聯絡，在未經自首或有其他積極事實，足

    以證明其確已脫離或解散該組織之前，其違法行為，仍繼續

    存在，即為行為之繼續，而屬實質上一罪，至行為終了時，

    仍論為一罪。行為人為實施詐欺行為而參與詐欺犯罪組織，

    並於參與詐欺犯罪組織之行為繼續中，先後加重詐欺取得數

    人之財產，依本院見解，僅應就事實上首次或最先繫屬法院

    該案之首次加重詐欺取財犯行，論以想像競合犯，而其後之

    加重詐欺取財犯行，則單獨論以加重詐欺取財罪，自不能再

    另與參與犯罪組織犯行論以想像競合，以免重複評價。又想

    像競合犯之一罪，如經實體判決確定，其想像競合之他罪，

    即使未曾審判，因原係裁判上之一罪，即屬同一案件，不能

    另行追訴，如再行起訴，即應諭知免訴之判決。是行為人因

    參與同一詐欺犯罪組織而先後犯詐欺取財數罪，如先繫屬之

    前案，法院僅依檢察官起訴之加重詐欺取財部分判決有罪確

    定，其既判力固及於未經起訴之參與犯罪組織罪；檢察官如

    再於後案起訴被告犯參與犯罪組織罪及加重詐欺取財罪，參

    與犯罪組織部分為前案既判力所及，依法既應諭知免訴之判

    決，已與後案被訴之加重詐欺取財罪，失其單一性不可分關

    係，加重詐欺取財部分自無從為前案既判力所及。惟二罪既

    均經起訴，法院仍應依訴訟法上考察，而僅就加重詐欺取財

    部分論處罪刑，並於理由內說明不另為被訴參與犯罪組織部

    分免訴之諭知（最高法院110年台上字第776號判決意旨參照

    ）。

　㈢查被告前因與「巴斯光年」、真實姓名年籍不詳、自稱「火

    雲斜神」、「古雷佛」等所屬三人以上詐欺集團成員共同意

    圖為自己不法所有，基於三人上共同詐欺取財、洗錢、行使

    偽造私文書之犯意聯絡，於113年12月24日10時30分許在臺

    北市○○區○○路0段000號向該案遭上開詐欺集團成員詐騙而陷

    於錯誤之告訴人林玉梅收取50萬元，並提示偽造之工作證、

    交付偽造之收據1張而為警當場查獲，因而犯刑法第339條之

    4第2項、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詐欺取財未遂罪、刑法第21

    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刑法第216條、第212條之

    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等犯行，業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於114年2

    月10日以114年度審原訴字第37號判決，該判決於114年10月

    29日確定等情（下稱前案），有該判決、被告之法院前案紀

    錄表在卷可查。觀諸前案詐欺集團與本案詐欺集團均有成員

    「巴斯光年」者，且前案係對該案告訴人施以假投資之詐術

    ，與本案對告訴人曾月芳所施以之詐術方式相同，又被告於

    本院準備程序時供稱除加入本案詐欺集團外，無另外加入過

    其他犯罪組織等語（見本院金訴卷第68頁），堪認前案之詐

    欺集團與本案詐欺集團實為相同之犯罪組織。既前案之詐欺

    集團與本案詐欺集團係為相同犯罪組織，依上開說明，被告

    因加入本案詐欺集團所犯參與犯罪組織罪，應與事實上首次

    或最先繫屬法院之因加入詐欺集團而首次為加重詐欺取財犯

    行，論以想像競合犯，若首次為加重詐欺取財犯行業經法院

    實體判決確定，則後案就參與同一詐欺犯罪組織犯行，因業

    為前案既判力效力所及，即應諭知免訴判決，從而，就本案

    被告所犯參與犯罪組織罪部犯行，本應為免訴判決，然公訴

    意旨既認此部分與前開經本院論罪部分有想像競合犯之裁判

    上一罪關係，爰不另為免訴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王涂芝提起公訴，檢察官高智美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1　　日

　　　　　　　　　刑事第二十庭　法　官　林翊臻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 (應附繕本) ，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其未敘述上訴理

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

上級法院」。

　　　　　　　　　　　　　　　　書記官　劉軒揚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7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

（行使偽造變造或登載不實之文書罪）

行使第210條至第215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

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中華民國刑法第210條

（偽造變造私文書罪）

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5年以下有

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2條

偽造、變造護照、旅券、免許證、特許證及關於品行、能力、服

務或其他相類之證書、介紹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

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

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

    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

    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洗錢防制法第19條

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

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

幣一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

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

編號 應沒收物品 1 113年12月17日策聯國際股份有限公司收款憑條1張 2 策聯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工作證（姓名：張越豪）1張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5年度金訴字第1134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張裕和








指定辯護人  本院公設辯護人湯明純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4年度偵字第18616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張裕和共同犯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四十四條第一項第一款之三人以上共同以網際網路對公眾散布而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捌月。未扣案如附表所示之物均沒收。
　　事　實
一、張裕和自民國113年10月間起，加入通訊軟體暱稱「巴斯光年」（即戴子榮，由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另案偵辦）、「和尚」、「鄭成功」、「秋香」、「蔣佳儀」及其他真實姓名年籍不詳之成年人所組成之以3人以上共犯詐欺取財為手段，具有持續性、牟利性、結構性之詐欺集團犯罪組織（下稱本案詐欺集團），擔任收取詐騙款項之車手，負責依指示出面索取被害人遭訛詐贓款，並約定以收受詐欺贓款之0.5%至1%作為報酬。嗣即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3人以上共同以網際網路對公眾散布詐欺取財、掩飾或隱匿特定詐欺取財犯罪所得之一般洗錢、行使偽造私文書及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等之犯意聯絡，先由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3年9月21日13時許，在網路上投放投資廣告連結至通訊軟體暱稱「蔣佳儀」，曾月芳因連結該廣告而將「蔣佳儀」加入好友後，「蔣佳儀」便向其佯稱：至投資軟體「策聯國際股份有限公司」投資股票可獲利云云，致曾月芳陷於錯誤，而同意以面交方式交付投資款項。張裕和遂依「鄭成功」之指示，先至超商列印偽造之「策聯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策聯公司）之工作證及收款憑條，再於113年12月17日19時38分許，前往新北市○○區○○路0段00號全家超商門口前，配戴上開偽造工作證，佯為「策聯公司」之專員，並於上開偽造收款憑條之經辦人欄位簽立「張越豪」姓名、填寫金額及日期後，交付予曾月芳而收取新臺幣（下同）60萬元現金得手。張裕和復依「鄭成功」之指示，前往鴻海公司附近公園將前開詐欺贓款放置於指定地點以便由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收取，以此方式製造金流斷點以掩飾、隱匿詐欺所得來源及去向。
二、案經曾月芳訴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土城分局報請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下列所引用之證據資料，因當事人均未爭執證據能力，依司法院頒「刑事判決精簡原則」，得不予說明。
二、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張裕和於警詢、偵訊及本院準備程序、審理時均坦承不諱（見偵卷第9-12、57-58頁、本院卷第68、74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曾月芳於警詢時之證述相符（見偵卷第15-23頁），並有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監視錄影畫面照片、策聯公司收款憑條（見偵卷第25、29-43頁），足認被告上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可堪採信。從而，本案事證明確，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新舊法比較：刑法第339條之4之加重詐欺罪，在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於115年1月21日修正，同年1月23日施行後，其構成要件及刑度均未變更，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所增訂之加重條件（如第43條第1項規定詐欺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一定金額以上即加重其法定刑，第44條第1項規定並犯刑法第339條之4加重詐欺罪所列數款行為態樣之加重其刑規定等），係就刑法第339條之4之罪，於有各該條之加重處罰事由時，予以加重處罰，係成立另一獨立之罪名，屬刑法分則加重之性質，此乃被告行為時所無之處罰，自無新舊法比較之問題，而應依刑法第1條罪刑法定原則，無溯及既往予以適用之餘地。
  ㈡是核被告所為，係犯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4條第1項第1款之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第3款之三人以上共同以網際網路對公眾散布而犯詐欺取財罪、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刑法第216條、第212條之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罪、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又偽造之策聯公司收款憑條即私文書上偽造公司之印文、經辦人之簽名，係偽造私文書之部分行為，又偽造私文書之低度行為，為行使偽造私文書之高度行為所吸收；偽造策聯公司工作證即特種文書之低度行為，為行使偽造特種文書之高度行為吸收，均不另論罪。被告與「巴斯光年」、「和尚」、「鄭成功」、「秋香」、「蔣佳儀」等本案詐欺集團成員間，就本案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為共同正犯。被告係以一行為觸犯上開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均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論以之詐欺危害防制條例第44條第1項第1款之罪論處。
  ㈢被告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罪，而有同條項第3款之情形，應依修正前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4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按刑法第339條之4規定之法定刑加重其刑二分之一（依該條第2項規定，其最高度及最低度同加之，即法院量刑應從1年6月以上10年6月以下範圍內量定，修正前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4條立法理由第3點有明確說明）。
  ㈣按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修正前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定有明文。查被告於偵查及本院準備程序、審理時均坦承犯行，業如前述，又於供稱未實際領到報酬等語（見本院金訴卷第68頁），卷內亦無其他證據可認被告領有報酬，是無犯罪所得繳交問題，應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減輕其刑。
　㈤按想像競合犯侵害數法益者皆成立犯罪，論罪時必須輕、重罪併舉論述，同時宣告所犯各罪名，包括各罪有無加重、減免其刑之情形，亦應說明論列，量刑時併衡酌輕罪部分量刑事由，評價始為充足，然後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處斷」，非謂對於其餘各罪可置而不論。因此，法院決定處斷刑時，雖以其中最重罪名之法定刑，做為裁量之準據，惟於裁量其輕重時，仍應將輕罪合併評價在內。查被告於偵查及本院準備程序、審理時均坦承犯行，且無犯罪所得繳交問題，業如前述，合於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減輕其刑規定，揆諸上述說明，爰於後述依刑法第57條量刑時一併衡酌即可。
  ㈥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正值青壯，竟不思以正當途徑賺取所需，反加入本案詐欺集團擔任取款車手，助長詐欺、洗錢案件之氾濫，造成告訴人重大損失，實應予以非難，考量被告犯後坦承犯行，兼衡其素行、違犯本案之動機、目的、手段情節、加入本案詐欺集團時間長短、犯後態度、向告訴人收取款項之金額、告訴人於本案所受損失，暨被告於本院審理時所陳之教育程度、家庭生活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見本院金訴卷第75頁），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以資懲儆。
四、按犯詐欺犯罪，其供犯罪所用之物，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沒收之，詐欺犯罪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前2項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明定。查未扣案偽造之本案策聯公司收款憑條及工作證（見偵卷第31頁）各1張，均為被告為本案犯行所用之物，均應予以宣告沒收（又上開收款憑條、工作證雖未扣案，惟其不法性係在於其上偽造之內容，而非該物本身之價值，若宣告追徵，實不具刑法上之重要性，爰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之規定，不併依同法第38條第4項宣告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又被告供稱其為本案犯行未實際領有報酬，業如前述，卷內復無證據可認其向告訴人收取之款項為其保有或可支配，是無從宣告沒收及追徵犯罪所得，併予敘明。
五、不另為免訴之諭知
　㈠公訴意旨另以被告基於參與犯罪組織之犯意，自113年10月間起，加入「巴斯光年」、「和尚」、「鄭成功」、「秋香」等真實姓名年籍不詳之成年人所組成之以3人以上共犯詐欺取財為手段，具有持續性、牟利性、結構性之詐欺集團犯罪組織即本案詐欺集團，並為上開本案犯行，是就本案犯行尚涉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嫌等語。
　㈡按參與犯罪組織，指加入犯罪組織成為組織之成員，而不問參加組織活動與否，犯罪即屬成立。行為人如持續參加組織活動或與組織保持聯絡，在未經自首或有其他積極事實，足以證明其確已脫離或解散該組織之前，其違法行為，仍繼續存在，即為行為之繼續，而屬實質上一罪，至行為終了時，仍論為一罪。行為人為實施詐欺行為而參與詐欺犯罪組織，並於參與詐欺犯罪組織之行為繼續中，先後加重詐欺取得數人之財產，依本院見解，僅應就事實上首次或最先繫屬法院該案之首次加重詐欺取財犯行，論以想像競合犯，而其後之加重詐欺取財犯行，則單獨論以加重詐欺取財罪，自不能再另與參與犯罪組織犯行論以想像競合，以免重複評價。又想像競合犯之一罪，如經實體判決確定，其想像競合之他罪，即使未曾審判，因原係裁判上之一罪，即屬同一案件，不能另行追訴，如再行起訴，即應諭知免訴之判決。是行為人因參與同一詐欺犯罪組織而先後犯詐欺取財數罪，如先繫屬之前案，法院僅依檢察官起訴之加重詐欺取財部分判決有罪確定，其既判力固及於未經起訴之參與犯罪組織罪；檢察官如再於後案起訴被告犯參與犯罪組織罪及加重詐欺取財罪，參與犯罪組織部分為前案既判力所及，依法既應諭知免訴之判決，已與後案被訴之加重詐欺取財罪，失其單一性不可分關係，加重詐欺取財部分自無從為前案既判力所及。惟二罪既均經起訴，法院仍應依訴訟法上考察，而僅就加重詐欺取財部分論處罪刑，並於理由內說明不另為被訴參與犯罪組織部分免訴之諭知（最高法院110年台上字第776號判決意旨參照）。
　㈢查被告前因與「巴斯光年」、真實姓名年籍不詳、自稱「火雲斜神」、「古雷佛」等所屬三人以上詐欺集團成員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基於三人上共同詐欺取財、洗錢、行使偽造私文書之犯意聯絡，於113年12月24日10時30分許在臺北市○○區○○路0段000號向該案遭上開詐欺集團成員詐騙而陷於錯誤之告訴人林玉梅收取50萬元，並提示偽造之工作證、交付偽造之收據1張而為警當場查獲，因而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2項、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詐欺取財未遂罪、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刑法第216條、第212條之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等犯行，業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於114年2月10日以114年度審原訴字第37號判決，該判決於114年10月29日確定等情（下稱前案），有該判決、被告之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查。觀諸前案詐欺集團與本案詐欺集團均有成員「巴斯光年」者，且前案係對該案告訴人施以假投資之詐術，與本案對告訴人曾月芳所施以之詐術方式相同，又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時供稱除加入本案詐欺集團外，無另外加入過其他犯罪組織等語（見本院金訴卷第68頁），堪認前案之詐欺集團與本案詐欺集團實為相同之犯罪組織。既前案之詐欺集團與本案詐欺集團係為相同犯罪組織，依上開說明，被告因加入本案詐欺集團所犯參與犯罪組織罪，應與事實上首次或最先繫屬法院之因加入詐欺集團而首次為加重詐欺取財犯行，論以想像競合犯，若首次為加重詐欺取財犯行業經法院實體判決確定，則後案就參與同一詐欺犯罪組織犯行，因業為前案既判力效力所及，即應諭知免訴判決，從而，就本案被告所犯參與犯罪組織罪部犯行，本應為免訴判決，然公訴意旨既認此部分與前開經本院論罪部分有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爰不另為免訴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王涂芝提起公訴，檢察官高智美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1　　日
　　　　　　　　　刑事第二十庭　法　官　林翊臻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 (應附繕本) ，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其未敘述上訴理
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
上級法院」。
　　　　　　　　　　　　　　　　書記官　劉軒揚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7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
（行使偽造變造或登載不實之文書罪）
行使第210條至第215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中華民國刑法第210條
（偽造變造私文書罪）
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2條
偽造、變造護照、旅券、免許證、特許證及關於品行、能力、服務或其他相類之證書、介紹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洗錢防制法第19條
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
		編號

		應沒收物品



		1

		113年12月17日策聯國際股份有限公司收款憑條1張



		2

		策聯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工作證（姓名：張越豪）1張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5年度金訴字第1134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張裕和









指定辯護人  本院公設辯護人湯明純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4年度偵字第18616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張裕和共同犯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四十四條第一項第一款之三人以上共同以網際網路對公眾散布而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捌月。未扣案如附表所示之物均沒收。

　　事　實

一、張裕和自民國113年10月間起，加入通訊軟體暱稱「巴斯光年」（即戴子榮，由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另案偵辦）、「和尚」、「鄭成功」、「秋香」、「蔣佳儀」及其他真實姓名年籍不詳之成年人所組成之以3人以上共犯詐欺取財為手段，具有持續性、牟利性、結構性之詐欺集團犯罪組織（下稱本案詐欺集團），擔任收取詐騙款項之車手，負責依指示出面索取被害人遭訛詐贓款，並約定以收受詐欺贓款之0.5%至1%作為報酬。嗣即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3人以上共同以網際網路對公眾散布詐欺取財、掩飾或隱匿特定詐欺取財犯罪所得之一般洗錢、行使偽造私文書及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等之犯意聯絡，先由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3年9月21日13時許，在網路上投放投資廣告連結至通訊軟體暱稱「蔣佳儀」，曾月芳因連結該廣告而將「蔣佳儀」加入好友後，「蔣佳儀」便向其佯稱：至投資軟體「策聯國際股份有限公司」投資股票可獲利云云，致曾月芳陷於錯誤，而同意以面交方式交付投資款項。張裕和遂依「鄭成功」之指示，先至超商列印偽造之「策聯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策聯公司）之工作證及收款憑條，再於113年12月17日19時38分許，前往新北市○○區○○路0段00號全家超商門口前，配戴上開偽造工作證，佯為「策聯公司」之專員，並於上開偽造收款憑條之經辦人欄位簽立「張越豪」姓名、填寫金額及日期後，交付予曾月芳而收取新臺幣（下同）60萬元現金得手。張裕和復依「鄭成功」之指示，前往鴻海公司附近公園將前開詐欺贓款放置於指定地點以便由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收取，以此方式製造金流斷點以掩飾、隱匿詐欺所得來源及去向。

二、案經曾月芳訴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土城分局報請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下列所引用之證據資料，因當事人均未爭執證據能力，依司法院頒「刑事判決精簡原則」，得不予說明。

二、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張裕和於警詢、偵訊及本院準備程序、審理時均坦承不諱（見偵卷第9-12、57-58頁、本院卷第68、74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曾月芳於警詢時之證述相符（見偵卷第15-23頁），並有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監視錄影畫面照片、策聯公司收款憑條（見偵卷第25、29-43頁），足認被告上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可堪採信。從而，本案事證明確，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新舊法比較：刑法第339條之4之加重詐欺罪，在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於115年1月21日修正，同年1月23日施行後，其構成要件及刑度均未變更，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所增訂之加重條件（如第43條第1項規定詐欺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一定金額以上即加重其法定刑，第44條第1項規定並犯刑法第339條之4加重詐欺罪所列數款行為態樣之加重其刑規定等），係就刑法第339條之4之罪，於有各該條之加重處罰事由時，予以加重處罰，係成立另一獨立之罪名，屬刑法分則加重之性質，此乃被告行為時所無之處罰，自無新舊法比較之問題，而應依刑法第1條罪刑法定原則，無溯及既往予以適用之餘地。

  ㈡是核被告所為，係犯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4條第1項第1款之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第3款之三人以上共同以網際網路對公眾散布而犯詐欺取財罪、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刑法第216條、第212條之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罪、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又偽造之策聯公司收款憑條即私文書上偽造公司之印文、經辦人之簽名，係偽造私文書之部分行為，又偽造私文書之低度行為，為行使偽造私文書之高度行為所吸收；偽造策聯公司工作證即特種文書之低度行為，為行使偽造特種文書之高度行為吸收，均不另論罪。被告與「巴斯光年」、「和尚」、「鄭成功」、「秋香」、「蔣佳儀」等本案詐欺集團成員間，就本案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為共同正犯。被告係以一行為觸犯上開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均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論以之詐欺危害防制條例第44條第1項第1款之罪論處。

  ㈢被告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罪，而有同條項第3款之情形，應依修正前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4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按刑法第339條之4規定之法定刑加重其刑二分之一（依該條第2項規定，其最高度及最低度同加之，即法院量刑應從1年6月以上10年6月以下範圍內量定，修正前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4條立法理由第3點有明確說明）。

  ㈣按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修正前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定有明文。查被告於偵查及本院準備程序、審理時均坦承犯行，業如前述，又於供稱未實際領到報酬等語（見本院金訴卷第68頁），卷內亦無其他證據可認被告領有報酬，是無犯罪所得繳交問題，應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減輕其刑。

　㈤按想像競合犯侵害數法益者皆成立犯罪，論罪時必須輕、重罪併舉論述，同時宣告所犯各罪名，包括各罪有無加重、減免其刑之情形，亦應說明論列，量刑時併衡酌輕罪部分量刑事由，評價始為充足，然後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處斷」，非謂對於其餘各罪可置而不論。因此，法院決定處斷刑時，雖以其中最重罪名之法定刑，做為裁量之準據，惟於裁量其輕重時，仍應將輕罪合併評價在內。查被告於偵查及本院準備程序、審理時均坦承犯行，且無犯罪所得繳交問題，業如前述，合於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減輕其刑規定，揆諸上述說明，爰於後述依刑法第57條量刑時一併衡酌即可。

  ㈥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正值青壯，竟不思以正當途徑賺取所需，反加入本案詐欺集團擔任取款車手，助長詐欺、洗錢案件之氾濫，造成告訴人重大損失，實應予以非難，考量被告犯後坦承犯行，兼衡其素行、違犯本案之動機、目的、手段情節、加入本案詐欺集團時間長短、犯後態度、向告訴人收取款項之金額、告訴人於本案所受損失，暨被告於本院審理時所陳之教育程度、家庭生活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見本院金訴卷第75頁），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以資懲儆。

四、按犯詐欺犯罪，其供犯罪所用之物，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沒收之，詐欺犯罪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前2項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明定。查未扣案偽造之本案策聯公司收款憑條及工作證（見偵卷第31頁）各1張，均為被告為本案犯行所用之物，均應予以宣告沒收（又上開收款憑條、工作證雖未扣案，惟其不法性係在於其上偽造之內容，而非該物本身之價值，若宣告追徵，實不具刑法上之重要性，爰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之規定，不併依同法第38條第4項宣告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又被告供稱其為本案犯行未實際領有報酬，業如前述，卷內復無證據可認其向告訴人收取之款項為其保有或可支配，是無從宣告沒收及追徵犯罪所得，併予敘明。

五、不另為免訴之諭知

　㈠公訴意旨另以被告基於參與犯罪組織之犯意，自113年10月間起，加入「巴斯光年」、「和尚」、「鄭成功」、「秋香」等真實姓名年籍不詳之成年人所組成之以3人以上共犯詐欺取財為手段，具有持續性、牟利性、結構性之詐欺集團犯罪組織即本案詐欺集團，並為上開本案犯行，是就本案犯行尚涉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嫌等語。

　㈡按參與犯罪組織，指加入犯罪組織成為組織之成員，而不問參加組織活動與否，犯罪即屬成立。行為人如持續參加組織活動或與組織保持聯絡，在未經自首或有其他積極事實，足以證明其確已脫離或解散該組織之前，其違法行為，仍繼續存在，即為行為之繼續，而屬實質上一罪，至行為終了時，仍論為一罪。行為人為實施詐欺行為而參與詐欺犯罪組織，並於參與詐欺犯罪組織之行為繼續中，先後加重詐欺取得數人之財產，依本院見解，僅應就事實上首次或最先繫屬法院該案之首次加重詐欺取財犯行，論以想像競合犯，而其後之加重詐欺取財犯行，則單獨論以加重詐欺取財罪，自不能再另與參與犯罪組織犯行論以想像競合，以免重複評價。又想像競合犯之一罪，如經實體判決確定，其想像競合之他罪，即使未曾審判，因原係裁判上之一罪，即屬同一案件，不能另行追訴，如再行起訴，即應諭知免訴之判決。是行為人因參與同一詐欺犯罪組織而先後犯詐欺取財數罪，如先繫屬之前案，法院僅依檢察官起訴之加重詐欺取財部分判決有罪確定，其既判力固及於未經起訴之參與犯罪組織罪；檢察官如再於後案起訴被告犯參與犯罪組織罪及加重詐欺取財罪，參與犯罪組織部分為前案既判力所及，依法既應諭知免訴之判決，已與後案被訴之加重詐欺取財罪，失其單一性不可分關係，加重詐欺取財部分自無從為前案既判力所及。惟二罪既均經起訴，法院仍應依訴訟法上考察，而僅就加重詐欺取財部分論處罪刑，並於理由內說明不另為被訴參與犯罪組織部分免訴之諭知（最高法院110年台上字第776號判決意旨參照）。

　㈢查被告前因與「巴斯光年」、真實姓名年籍不詳、自稱「火雲斜神」、「古雷佛」等所屬三人以上詐欺集團成員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基於三人上共同詐欺取財、洗錢、行使偽造私文書之犯意聯絡，於113年12月24日10時30分許在臺北市○○區○○路0段000號向該案遭上開詐欺集團成員詐騙而陷於錯誤之告訴人林玉梅收取50萬元，並提示偽造之工作證、交付偽造之收據1張而為警當場查獲，因而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2項、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詐欺取財未遂罪、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刑法第216條、第212條之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等犯行，業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於114年2月10日以114年度審原訴字第37號判決，該判決於114年10月29日確定等情（下稱前案），有該判決、被告之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查。觀諸前案詐欺集團與本案詐欺集團均有成員「巴斯光年」者，且前案係對該案告訴人施以假投資之詐術，與本案對告訴人曾月芳所施以之詐術方式相同，又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時供稱除加入本案詐欺集團外，無另外加入過其他犯罪組織等語（見本院金訴卷第68頁），堪認前案之詐欺集團與本案詐欺集團實為相同之犯罪組織。既前案之詐欺集團與本案詐欺集團係為相同犯罪組織，依上開說明，被告因加入本案詐欺集團所犯參與犯罪組織罪，應與事實上首次或最先繫屬法院之因加入詐欺集團而首次為加重詐欺取財犯行，論以想像競合犯，若首次為加重詐欺取財犯行業經法院實體判決確定，則後案就參與同一詐欺犯罪組織犯行，因業為前案既判力效力所及，即應諭知免訴判決，從而，就本案被告所犯參與犯罪組織罪部犯行，本應為免訴判決，然公訴意旨既認此部分與前開經本院論罪部分有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爰不另為免訴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王涂芝提起公訴，檢察官高智美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1　　日

　　　　　　　　　刑事第二十庭　法　官　林翊臻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 (應附繕本) ，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其未敘述上訴理

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

上級法院」。

　　　　　　　　　　　　　　　　書記官　劉軒揚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7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

（行使偽造變造或登載不實之文書罪）

行使第210條至第215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中華民國刑法第210條

（偽造變造私文書罪）

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2條

偽造、變造護照、旅券、免許證、特許證及關於品行、能力、服務或其他相類之證書、介紹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洗錢防制法第19條

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

編號 應沒收物品 1 113年12月17日策聯國際股份有限公司收款憑條1張 2 策聯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工作證（姓名：張越豪）1張 





